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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水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金爱卫办„2017‟36号 

 

 

金水区爱卫办关于开展病媒生物 

集中防制和设立集中防制日的通知 

  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，各中标 PCO 公司： 

为做好我区夏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，进一步夯实国家卫

生城市复审基础，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区“双迎攻坚”办有关

要求，根据《郑州市爱卫办关于开展病媒生物集中防制和设

立集中防制日的通知》（郑爱卫办„2017‟38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决定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和设立集中防制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防制重点 

建成区（四环以内）河流、沟渠、工地、集贸市场、社

区楼院、垃圾中转站、公厕等蚊蝇类孳生地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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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 8日、16日、23日、31日（无 31 日的月份为下月

第一天）。期中 6月 19 日-23日为集中消杀周。 

三、任务及分工 

(一)任务 

1.以环境治理为手段，铲除“四害”孳生地。动员群众，

全面开展大扫除、清垃圾、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，彻底铲除

“四害”孳生场地。 

2.修复、完善“四害”防制设施。按照《国家卫生城市

标准》要求，合理设置防鼠、防蝇设施，及时修复更换破损

设施，提高质量，提升效率。防鼠设施要有醒目的警示标志。 

3.组织开展集中消杀。利用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单位的专

业消杀优势，组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提前培训，做到正确安

全使用灭蚊、蝇、鼠、蟑药物和器械，全面开展病媒生物防

制工作。 

（二）分工 

以办事处为基本单位，区爱卫办统一组织对楼院、道路

等进行集中消杀，区城管局负责本辖区游园、公厕、垃圾中

转站的消杀工作；区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负责本辖区有物

业管理楼院的消杀工作；金水区市场管理处负责本辖区市场

的消杀工作；区建设局负责本辖区工地的病媒消杀工作。 

四、督查和考核 

采取自查和督查相结合的方式。每月各办事处、相关部

门把活动开展情况上报区病媒生物防制督导组；区爱卫办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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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组要在集中活动日到现场进行督导；市爱卫办督导组也将

采取抽查的方式，对此项工作开展督查。 

市、区两级督查综合成绩纳入“双迎攻坚”病媒生物防

制成绩。 

五、要求 

（一）调查摸底，明确重点。以孳生蚊蝇的河渠、游园、

绿地等为重点场所，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，结合密度监测，

摸清蚊、蝇侵害的底数。 

（二）组织发动，广泛宣传。各街道办事处要按照本方

案要求，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成立组织

机构，健全防制队伍，明确责任和范围，做好组织宣传发动

工作。  

（三）开展培训，配备药械。以区、办事处为单位，聘

请有关专家，组织对重点行业和单位的专（兼）职消杀人员

进行蚊、蝇防制标准和防制知识的培训。各街道办事处可根

据蚊、蝇本底调查情况，配备足量药械，已开展市场化服务

区域消杀药械由承包 PCO 公司负责，未开展市场化服务的公

共区域消杀药械由街道办事处自行组织实施，辖区有主管单

位区域消杀药械由主管单位承担。 

（四）集中人员，全面消杀。集中防制日当天，每办事

处、每标段要集中消杀人员至少 5 人以上，大型喷雾器 5 台

以上，佩戴口罩、消杀服装等集体对孳生点进行集中消杀。 

（五）强化落实，总结经验。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标段要

全面落实市、区本活动各项工作任务，在集中防制活动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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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及时统计整理人、财、物投入情况和具体数据，总结工

作经验，并形成消杀活动开展情况的文字材料，于每次集中

防制日当天下午 6:00 之前报区爱卫办病媒科邮箱：

jsqawbbmk@163.com，区爱卫办将根据各街道办事处，各中

标 PCO公司现场消杀情况和上报经验材料，选出有代表性的

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在全区进行推广。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复

审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附：金水区集中消杀日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金水区爱卫办 

2017 年 6月 1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直有关局委 

金水区爱卫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13日印发



附件： 
金水区集中消杀日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活动时间：2017年  月  日 

序号 单位 集中消杀点（处） 出动人员（人） 投入器械（台） 
投入药品（公斤） 

投入金额（元） 备注 
鼠药 蚊蝇药 蟑螂药 

1 花  办         

2 人  办         

3 杜  办         

4 文  办         

5 丰  办         

6 石  办         

7 新  办         

8 南  办         

9 经  办         

10 东  办         

11 未  办         

12 北  办         

13 凤  办         

14 国基路         

15 丰庆路         

16 兴达路         

17 杨金路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

 


